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非标准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21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22]第 2-00727

号）。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和《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我们

对公司被发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充分关注，现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发表独立意

见如下： 

一、 导致非标意见的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的事项 

1、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 

2022 年 2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因公司涉嫌存在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向公司

发出《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052022001 号）。截止财务报告出具日，立案调查尚

未结束，审计机构表示无法判断调查结果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2、财务核查调整 

公司在进行内部财务核查时，发现部分在建项目工程报量与实际投入存在偏差，通过自

查对其进行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累计调减 2015 年度至 2020 年度营业收入 15.19 亿元，

调减 2015 年度至 2020 年度营业成本 11.05 亿元。由于上述会计处理主要依据公司提供的相

关资料、项目公司现状及公司相关项目管理人员的访谈记录和陈述，审计机构尚未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定公司对上述会计处理导致在建工程及相关科目调整的准确性，审计机

构表示无法判断其对公司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规

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  

1、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

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2、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



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21 号-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时的重要性》以公司

2021 年度总资产为基础计算的评价审计结果阶段的实际执行重要性金额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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